
2020 年青岛西海岸新区交通运输局部门内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

序号 部门
抽查

事项

检查

对象 抽查内容
事项

类别

检查

方式

抽查比例及

频次

检查部门及 实

施层级 检查依据

1
区区交通

运输局

公 路 建 设

市场督查

重 点 公

路 建 设

项 目 从

业 单 位

和 从 业

人员

公路建设市场监管和市场主体行为，主要包

括：建设程序、市场准入、招标投标、合同履

约、农民工工资保障等方面法规制度的执行和

监管情况，信用体系建设和应用情况，以及其

他相关工作情况

一般抽

查事项

现场检

查

每年抽查

1次，每次

2 个项目

区交通运输

局

《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》（交通部令 2004 年第 14 号公

布，交通运输部令 2015年第 11 号修正）第八条：“省级人

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公路建设市场的

监督管理工作，主要职责是：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公路建设技术标准、规范和规程，结合本

行政区域内的实际情况，制定具体的管理制度；（二）依法

实施公路建设市场准入管理，对本行政区域内公路建设市场

实施动态管理和监督检查。”
2
区区交通

运输局

道 路 运 输

安 全 生 产

监督检查

道 路 运

输 经 营

者

道路运输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

律、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情况；道路

客运场站安全生产情况；道路运输企业动态监

控工作情况。

一般抽

查事项

现场检

查

抽查比例

5%，每年

至少一次

区交通运输

局

1.《安全生产法》（2002 年 6 月通过，2014 年 8 月第二

次修正）第六十二条：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

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

作，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、法规和国家

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行使以下职权：

（一）进入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检查，调阅有关资料，向有关

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；（二）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

行为，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正；（三）对检查中发

现的事故隐患，应当责令立即排除，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

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，应当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

作业人员，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、设

备；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，经审查同意，方可恢复生产经营

和使用；（四）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

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设施、设备、器材以及违法生产、储存、

使用、经营、运输的危险物品予以查封或者扣押，对违法生

产、储存、使用、经营危险物品的作业场所予以查封，并依

法作出处理决定。”

2.《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》（2010 年 11 月通过，2018 年

9 月第三次修订）第四十九条第二款：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

部门应当加强对道路运输市场准入条件的审查，依法对道路

运输站（场）安全生产、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状况、道路运输

从业人员资格进行监督管理，提高道路运输安全生产水

平。”

3.《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》（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

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2014 年第 5 号公布，交通运

输部令 2016 年第 55 号修正）第三十条：“道路运输管理

机构应当充分发挥监控平台的作用，定期对道路运输企业动

态监控工作的情况进行监督考核，并将其纳入企业质量信誉

考核的内容，作为运输企业班线招标和年度审验的重要依

据。”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：“道路运输管理机构、公安机关

交通管理部门、安全监管部门监督检查人员可以向被检查单

位和个人了解情况，查阅和复制有关材料。被监督检查的单

位和个人应当积极配合监督检查，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和说明

情况。”

3
区区交通

运输局

水 路 运 输

经 营 市 场

监督检查

水 路 运

输企业

对水路运输市场实施监督检查，如经营者经营

活动情况、资质保持情况、水路运输企业自有

船舶运力配备情况，是否满足交通运输部相关

规定；经营水路旅客班轮运输业务企业是否有

可行的航线营运计划；是否按照要求配备海

务、机务管理人员；与企业直接订立劳动合同

的高级船员占全部船员的比例是否符合交通运

输部相关规定；安全管理制度建立情况；法

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落实情况等。

一般抽

查事项

现场检

查

抽查比例

5%，每年

至少一次

区交通运输

局

1.《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625 号公布，

2017 年 3 月修正）第五条：“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

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部门应当依法对水路运输市场实施监督

管理，对水路运输及其辅助业务的违法经营活动实施处罚，

并建立经营者诚信管理制度，及时向社会公告监督检查情

况。”

2.《山东省水路交通条例》（2016 年 9 月通过）第四十五

条：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以及港航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履行审

核、核准等职责，建立健全监督检查、应急处置等管理制

度，及时查处违法行为，对行业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

理。”

3.《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》（2014 年 1 月交通运输部第

2 号公布，2016 年 12 月修正）第三十九条：“交通运输部

和水路运输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本规定对水路运

输市场实施监督检查。”

4.《交通运输部关于公布十项交通运输行政许可事项取消下

放后事中事后监管措施的公告》（2019 年 3 月）：“一、

取消‘国际集装箱船、普通货船运输业务审批’后的事中事

后监管措施，（一）通过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等方式，省

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辖区内从事国际普通货船运输、集装

箱船运输的企业进行检查，对违法违规行为，应依法处罚。

二、取消‘从事内地与港澳间集装箱船、普通货船运输业务

许可’后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，（一）通过‘双随机一公

开’监管，加强执法监督，依法处罚违法行为。部对省级交

通运输主管部门履职情况开展监督检查，及时纠正问题；

八、下放‘从事内地与港澳间客船（含客滚船、客货船

等）、散装液体危险品船运输业务许可’后的事中事后监管

措施，（一）通过‘双随机一公开’监管，加强执法监督，

依法处罚违法行为。交通运输部对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履

职情况开展监督检查，及时纠正问题。”


